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 处 罚 (听 证) 告 知 书

深环 (宝安) (听)告字〔2026〕 6号

当事人名称： 李相龙

2026年 1 月 9 日， 我局执法人员对深圳市恒业鑫科技有

限公司 (以下简称“恒业鑫公司” ) 提交备案的《深圳市恒

业鑫科技有限公司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(污染影响类)》

( 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 )进行核查。 发现你编制的《报告表》

存在以下质量问题： 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错误

公民身份号码： 11010********25714

。

恒业鑫公司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沙浦围社区创

业工业区4幢厂房301, 2025年深圳市鹏邦环保科技有限公

司 (以下简称鹏邦公司) 为恒业鑫公司编制了 《报告表》 ,

后恒业鑫公司以此份《报告表》于2025年 5 月 8 日取得《告

知性备案回执》 (深环宝备【2025】 136号) ,你时任鹏邦

公司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， 主持编制上述《报告表》 。

经核查，《报告表》 第44 页至46页， 噪声源强未区分

室内、 室外声源核算，冷却塔降噪效果取20~25dB不合理。

第 25 页中用于浸泡退镀双氧水使用量为 0. 02t/a, 而第 47

页中产生的废双氧水产生量约 0. 01t/a, 危险废物产生量核

算有误。 以上问题属于一般质量问题。

经查，鹏邦公司已于2025年 8月 11 日注销登记。 2026

年1月 14 日， 因你电话为空号， 我局无法通过电话与你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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